
 

 

证券代码：300613 证券简称：富瀚微 公告编号：2019-066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富瀚微”）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小奇先生及其相关一致行动人的通知，

获悉杨小奇先生与相关一致行动人经友好协商，已于近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议>之解除协议》，杨小奇先生与该等协议签署方的一致行动关系自该等协议签

署生效之日起解除；同时，杨小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股东云南朗瀚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前身为“上海朗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瀚公司”）的执行

董事、法定代表人和云南腾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前身为“上海腾瀚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腾瀚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5 年 3 月 19 日，公司股东朗瀚公司的 6 名股东杨小奇先生、谢煜璋先生、

万建军先生、陈晓春先生、高厚新先生、冯小军女士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以

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2015 年）”），约定谢煜璋先生、万建军先生、

陈晓春先生、高厚新先生、冯小军女士 5 人同意在朗瀚公司的股东会投票中与杨

小奇先生保持一致；如朗瀚公司股东会选举 5 人中任何一方担任朗瀚公司董事，

则其在朗瀚公司董事会的投票中与杨小奇先生保持一致；前述安排有效期至各方

不再持有朗瀚公司股权之日终止。 

2016 年 11 月 13 日，公司股东杨小奇先生与万建军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2016 年）”），约定万建军先生同意在

公司股东大会投票中与杨小奇先生保持一致；如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万建军先生担

任公司董事，则万建军先生在公司董事会投票中与杨小奇先生保持一致；前述安

排有效期至双方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之日终止。 

杨小奇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煜璋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高级运营



 

 

副总裁；万建军先生曾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已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在任

职期满后离任；陈晓春先生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高厚新先生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冯小军女士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朗瀚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228,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6%；

腾瀚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2,69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5%；杨小奇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 3,399,000 股，通过朗瀚公司和腾瀚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41,015 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4%；万建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10,000 股，通过朗瀚公司和腾瀚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4,100 股，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 

鉴于万建军先生已在任职期满后离任，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已发生较大变化，

因此各方经友好协商后决定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截至《<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

议》签署日，上述一致行动人在决策中保持一致意见，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

均充分遵守了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和有关承诺，各方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协议的

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主要内容 

（一）2019 年 12 月 9 日，杨小奇先生与谢煜璋先生、万建军先生、陈晓春

先生、高厚新先生、冯小军女士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自 2019 年 12 月 9 日起，《一致行动协议》（2015

年）无条件解除，《一致行动协议》（2015 年）约定的一致行动安排及各项权

利义务同时终止，各方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一致行动协议》（2015 年）解

除后，各方在朗瀚公司的经营管理及重大事宜决策等方面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各方将各自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章程的规定依照自身意愿独立行使权

利，履行义务，促进朗瀚公司的长远发展。 

2、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在《一致行动协议》（2015 年）生效期间，各方

均遵守了协议的各项约定，不存在违反《一致行动协议》（2015 年）约定的情

形。解除协议系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意思表示真实，各方签署解除协议不构成

对《一致行动协议》（2015 年）的违约，各方对解除《一致行动协议》（2015

年）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任何一方均不会就《一

致行动协议》（2015 年）的履行和解除向其他方提出任何主张或要求。 



 

 

（二）2019 年 12 月 9 日，杨小奇先生与万建军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之解除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自 2019 年 12 月 9 日起，《一致行动协议》（2016

年）无条件解除，《一致行动协议》（2016 年）约定的一致行动安排及各项权

利义务同时终止，双方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一致行动协议》（2016 年）解

除后，双方在富瀚微的经营管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投票等方面不再保持一致行

动关系。双方将各自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自身意愿独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促进富瀚微的长远发

展。 

2、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在《一致行动协议》（2016 年）生效期间，双方

均遵守了协议的各项约定，不存在违反《一致行动协议》（2016 年）约定的情

形。解除协议系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意思表示真实，双方签署解除协议不构成

对《一致行动协议》（2016 年）的违约，双方对解除《一致行动协议》（2016

年）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任何一方均不会就《一

致行动协议》（2016 年）的履行和解除向对方提出任何主张或要求。 

（三）2019 年 12 月 9 日，公司股东朗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选举刘

文江担任朗瀚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杨小奇先生不再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

代表人职务；同日，公司股东腾瀚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李源担任腾

瀚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小奇先生不再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

同意其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朗瀚公司和腾瀚合伙均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截止

目前，上述变更事项涉及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 

三、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杨小奇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具

体分析如下： 

1、杨小奇先生目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合计 10.44%的股份，为公司第四大

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具有较强的影响

力。 

2、根据杨小奇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 7.65%的股份）与杰智控股有限公

司（目前持有公司 22.42%的股份，以下简称“杰智控股”）、陈春梅女士（目

前持有公司 13.47%的股份）、龚传军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2.52%的股份）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各方约定自该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各方不

再持有公司股份之日，杰智控股、陈春梅女士、龚传军先生及其委派的董事在公

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投票中将与杨小奇先生保持一致行动。据此，杨小奇先生基

于该等一致行动协议安排可实际控制公司合计 46.06%的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

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杰智控股、陈春梅女士、龚传军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招股说明书中所作承诺，其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不单独或联合通过任何方式谋

求对公司的控制。此外，除杰智控股、朗瀚公司、陈春梅女士、杨小奇先生、腾

瀚合伙之外，公司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低于 5%。 

综上，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杨小奇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其他说明 

1、上述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行为不违反《公司法》、《合同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各自所作承诺的情形。 

2、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五、律师意见 

律师认为：杨小奇、万建军、谢煜璋、陈晓春、高厚新、冯小军等人已依法

签署对其具有法律效力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一致行动协议>

之解除协议》体现了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公司法》、《证券法》、

《民法总则》、《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各方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9 日 


